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年出栏300万羽肉鸡标准化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年出栏300万羽肉鸡标准化养殖场项目
	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宜政村委会
	昆明东辉农牧有限公司
	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
	昆明东辉农牧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历经10年，现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饲料加工和现代化畜禽养殖为一体的农牧企业。根据现阶段市场行情及未来市场预测，昆明东辉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300万羽肉鸡标准化养殖场项目”拟选址于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宜政村委会，总投资11208万元，项目总占地111058m2（约166.6亩），建设鸡舍54栋，配套建设饲料仓库、防疫室、消毒更衣室、入口消毒池、鸡粪初加工车间、门卫室、厂区道路及污物处理工程等，拟实现年上市300万羽优质肉鸡（活禽）。昆明东辉农牧有限公司作为石林县重点招商引资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于2019年9月与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年出栏300万羽肉鸡标准化养殖场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一）施工期
1、废气：施工产生的扬尘主要集中在土建施工阶段。按起尘的原因可分为风力起尘和动力起尘，其中风力起尘主要是由于露天堆放的建材及裸露的施工区表层浮尘因天气干燥及大风，产生风尘扬尘；而动力起尘，主要是在建材的装卸过程中，由于外力而产生的尘粒再悬浮而造成。根据现场踏勘，施工场地周围500m范围无环境敏感点，施工场地周边敏感点受施工粉尘影响的几率较小。建设单位只要加强施工期现场管理，工地施行采取湿法作业、施工材料采用土工布覆盖等措施；施工现场、建筑材料运输道路等进行洒水降尘，实现施工工地重点环节和部位的精细化管理，以减轻对周边居民以及周边环境空气的影响，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2、废水：施工期废水包括两部分：一是工程施工中产生的生产废水，主要来自于混凝土工程、施工设备清洗等环节，经调查分析，生产废水主要含泥沙，悬浮物浓度较高，pH值呈弱碱性，并带有少量油污，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或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二是工程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主要含CODCr、BOD5、氨氮、SS等污染物质，施工单位设置旱厕收集后，清掏用于附近农田施肥。因此，只要加强管理，施工期废水对评价区域地表水影响小。
3、噪声：施工场地的噪声源主要为高噪声施工机械，这些机械的单体声级一般均在75dB（A）以上，且各施工阶段均有交互作业，这些设备在场地内的位置不固定，同时使用率有较大变化。多台设备同时运行时，距施工点40m外昼间可达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即昼间≤70 dB(A)的要求，距施工点180m外夜间可达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即夜间≤55 dB(A)的要求。根据厂区平面布置，施工作业面距离厂界最近距离为3.5m，则施工过程易造成施工场界噪声超标，但因项目施工周期较短，其影响随着施工的结束而消除，且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施工场地周边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项目施工噪声不会对周边村寨造成影响。

 4、固废：项目施工固废主要为土地平整产生的土石方、工程施工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等。项目各个分区开挖土石方相互调运，实现内部平衡，无弃方产生。建筑垃圾（含装修垃圾）中可再生利用部分出售给废品收购站，余下不可利用部分用于项目区内场地平整。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至附近村寨垃圾收集点集中处理。施工固体废弃物按规范要求处置，可做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要求，对环境基本不会产生影响。

5、生态：项目用地利用现状类型主要为耕地（旱地）、园地（果园）、未利用地（其他草地、裸地），总体来说，土地利用结构比较单一，项目用地不涉及公益林及基本农田。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区域转变为硬质地面，会改变占地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情况，这种影响从施工期开始，且影响是永久的。但由于项目构建筑物占地在整个区域内比例较小，硬质地面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不大，且厂区无构筑物地带都将被绿化植被覆盖，建筑垃圾和砂石料堆放于项目内，不占用项目外土地。项目的建设会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降低评价区的植被覆盖率，植被受到的影响是不可逆的，但考虑到破坏的植被类型在该区域广泛分布，未在工程区域内发现珍稀保护植物物种。因此，拟建项目建设不会造成评价区内植被类型的消失或明显较少，仅在数量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工程区内损失的植被数量相比于该地区整体植被数量而言，相对较小，不足于对整个区域植被分布和多样性构成威胁，不会造成区域各植被群落类型和组成成分的明显削减，项目对区域植被多样性和分布影响相对较小。施工区域活动的动物以小型啮齿类哺乳动物为主，施工活动对区域多数哺乳动物没有太大影响，施工区的建设活动对原在于此居留的鸟类有一定干扰，总体来看，工程的建设活动对鸟类影响不大，主要是由于鸟类具有强的迁移能力，无论对食物的寻觅，饮水的获得，工程区的建设活动对它们都没有太大的影响。项目方需在场地设置截排水沟和沉砂池降低场地的水土流失，同时根据项目平面布置图，在不会受施工影响的绿化区域提前播撒草籽和种植绿化树木，分区域建设，避免大面积地表裸露，项目场地平整时间位于冬季及春季，雨水量较少，水土流失量较少，不会造成较大影响。
（二）运营期    

1、废气：由于项目鸡舍内对温度、采光、通风条件等要求较为严格，因此无法对鸡舍进行密闭、对恶臭气体进行集中收集处理，拟对养殖场区实施如下恶臭治理措施：①使用低氮并含EM活菌剂的饲料；②采取“干清粪”工艺，鸡舍内鸡粪日产日清（每层鸡笼下方均设置有粪带，鸡粪从传输带上清除后立即通过“密闭式输送带+密闭式运输车”进入堆肥场内），堆肥场为彩钢瓦密闭建筑（采用槽式堆肥方式发酵）；③鸡舍污水通过管道或密闭沟渠收集后排入废水处理系统内；④鸡舍、堆肥场、废水处理系统周边加强绿化并喷洒除臭剂；⑤污水处理各池体加盖密闭；⑥堆肥场配套建设高压雾化喷淋系统，采取喷洒掩蔽剂的方式抑制项目恶臭的产生。根据AERSCREEN估算模式计算结果，项目无组织排放NH3、H2S的最大落地浓度均可满足GB14554-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表1 二级标准，可视为厂界达标排放；项目无组织排放各预测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 其他污染物环境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占标率均小于10％，大于1％，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不改变当地环境空气质量级别，符合环境功能区达标的要求，其影响程度可以接受。此外，项目无组织排放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均小于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故无需计算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项目食堂使用清洁能源，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经专用烟道送向高空排放，不得侧向排放。废气量不大，且使用时间不长，一般为阶段性排放，排放浓度较低，对环境影响小。项目区供电比较正常，因此，备用柴油发电机的启用次数不多，每个月使用时间小于 8h。柴油其完全燃烧后其燃烧产物中主要有害成分是 SO2、NO2、烟尘等。由于发电机使用时间短，发电机房排放废气中大气污染物浓度很低，废气经过自由扩散、大气稀释后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项目进厂的原材料和出厂的成品肉鸡全部采用道路运输的方式，运输主要为道路扬尘及肉鸡出栏、鸡粪运输时少量臭气，拟建进场道路采用水泥路面，定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做好防撒漏措施，鸡粪经堆肥处理后采用袋装运输，肉鸡运输车辆注意消毒保持清洁，尽量选择半封闭式的运输车辆，则运输扬尘、臭气对运输线路两侧居民影响可接受。此外，根据HJ/T81-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要求，畜禽养殖场应避开禁建区域，场界与禁建区域边界的最近距离不得小于500m。项目所在地不属于石林县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域，根据现场踏勘，项目500m范围内无居民集中居住区，满足养殖场边界500m范围内不得建设居民住宅、医院、学校等环境敏感建筑的要求。环评要求，项目周边500m范围内不得新建居民区、学校、医院等需特殊保护的项目。
2、废水：项目区实行严格的雨污分流制度。项目肉鸡养殖均在圈舍内，只要做好家粪便的运输管理，杜绝家禽粪便在厂内运输道路上散落。正常情况下，项目废水经污水处理站深度处理达到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中的绿化标准后的再生水用于非雨天养殖场区内的绿化用水（雨天暂存），不外排，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大的影响。项目废水污染物浓度很高，事故排放对周围地表水环境会造成较大影响。项目设置了调节池，可在事故状态下兼做收集事故排放废水，杜绝废水排入周围环境。项目废水处理系统出水口设置关闭阀门，一旦污水处理站发生故障，关闭管道阀门，使污水处理站内所有废水抽至调节池，待污水处理站设施正常运行后，再抽入废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确保非正常情况下废水不外排，不会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大的影响。根据HJ610-201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及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本项目危废暂存间、污水处理设施按重点防渗区进行防渗；鸡舍按一般防渗区进行防渗；办公生活区按简单防渗区进行防渗。项目区建立地下水长期监控系统，包括设置地下水污染监控井、建立完善的监测制度、配备检测仪器和设备，及时发现污染、及时控制。采用严格的防渗措施后，项目不会因养殖活动、粪污处理而造成对地下水的影响。

3、噪声：项目养殖场噪声主要来源于家禽叫声、家禽舍排气扇、鸡粪初加工设备以及各类水泵、风机等产生的噪声。由于项目产生的噪声均具有短暂性和间歇性，可通过基础减振、墙壁阻隔和绿化带的消声来控制，对区域声环境影响不大。
4、固废：项目生活垃圾经垃圾桶定点收集，定期清运至附近村寨生活垃圾收集房内，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项目采用干清粪工艺，鸡粪堆肥后外售做有机肥使用。病死家禽不属于危险废物，此部分固废按HJ/T81-2001《畜禽养殖业养殖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及时送安全填埋井填埋处理。项目污水处理设施污泥与家禽粪便一同堆肥后外售做有机肥使用。项目养殖过程中需要注射一些疫苗，消毒水容器及包装物等，因此会产生医疗废物，项目方应按照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设置危废暂存间，设置标识牌，并做好地面基础防渗处理、“三防”（即防风、防雨、防晒）处理，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后，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清运处置。综上，项目固体废物在采取上述措施后，对外环境的影响可得到有效控制，不会造成二次污染，从环保角度考虑，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5、土壤环境：项目年出栏肉鸡300万羽，项目粪污均不外排，鸡粪经加工处理后外售用作农业生产有机肥，污水处理达标后用于厂区内绿化，属于生态影响型项目。项目年出栏肉鸡300万羽，折合年出栏5万头生猪，根据HJ964-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试行）》中附录 A .1相关规定，项目类别为III类。项目所在地干燥度为2.01，项目所在地土壤pH值检测结果为7.87-8.37之间，含盐量在0.3g/kg~0.5g/kg，地下水埋深大于2m，土壤环境敏感程度为不敏感。根据HJ964-201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试行）》等级判定，项目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6、环境风险：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项目出现的事故可能性较大且对环境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事故为疫情疾病事故和废水的风险排放。经采取相关风险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的措施，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建设单位只要认真落实上述各项相关风险防范措施、严格管理，将能有效地防止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事故，依靠完善的安全防护设施和事故应急措施则能及时控制事故，防止事故的蔓延，在此基础上， 项目的环境风险影响风险可控可管，是可以接受的。                                                                       


